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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

信息化服务项目

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编号：NMGZC-G-F-260085

项目包号：包 5、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设备租

赁及保障服务

甲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

乙方：内蒙古新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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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街甲 81号

乙方：内蒙古新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哲里木路坤和爱尚街 6号楼 2113 室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 信息化服务-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设备租赁及

保障服务 项目 NMGZC-G-F-260085 的中标（成交）结果、招标（磋商、

谈判）文件、投标（响应）文件等文件的相关内容，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

（一）根据招标（磋商、谈判）文件及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乙方向

甲方提供的服务、货物（如有）内容如下：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面试）设备租赁及保障服务。

（二）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具体内容、服务方式、服务要求、服务成果

及与之相关的货物等详细内容，见合同附件—服务清单。

二、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地点

（一）服务期限：2026 年 7月 1日起壹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

厅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公告备案管理的通知》（内财购函〔2021〕

1149 号），采购需求具有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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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购文件中明确签订不超过 3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在年度预算

能保障的前提下，该项目履行期限为三年，此次采购活动为第一年采购，

履行期限内每年服务期结束后，经评估合格，一年一签政府采购合同并分

年付款，合同金额按第一年采购金额算，服务内容如有重大变化经甲乙双

方协商可终止合同。

（二）服务成果的交付时间和交付要求（如有）：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及甲方要求。

（三）服务地点：内蒙古自治区 7个考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

察布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

（四）乙方代表及联系电话： 刘源 15147156439 （填写姓名和联系

电话）

（五）甲方代表及联系电话： 张华 13327110013（填写姓名和联系电

话）

三、乙方提供服务成果的质量

（一）乙方提供的服务应同时满足：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服务质量的要求；

2.符合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对服务的质量要求；

3.符合乙方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或磋商、谈判过程中对服务质量作出

的书面承诺、声明或保证。上述质量要求作为甲方对乙方服务质量的验收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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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招标（磋商、谈

判）文件的相关要求、投标（响应）文件及乙方承诺、声明或保证，向甲

方提供相应的服务质量证明文件。

四、乙方服务成果的交付方式及载体

乙方交付服务成果方式及载体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并符合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的要求、乙方在投标（响应）文

件中对服务成果交付方式及载体作出的承诺。

五、甲方对乙方服务的监督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服务有权进行监督，当乙方服务质量、服务内容不符

合约定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进行整改，对乙方拒不改正或整改不到

位的，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并根据具体情况扣除部分或全部服务费用。

六、合同金额

在乙方提供完全符合合同要求的服务的前提下，本合同总金额为

1,161,000.00 元（小写）壹佰壹拾陆万壹仟元整（大写）。

七、付款时间及条件

（一）付款时间及条件：

1、第一次考试结束后，经验收合格后，乙方出具合法发票起 30日，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50%；

2、第二次考试结束后，经验收合格后，乙方出具合法发票起 30日，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50%。

（二）乙方账户信息

乙方名称： 内蒙古新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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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金桥开发区支行

银行账号：15050170668500000371

八、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及服务成果的全部及部分，均不存在侵犯第三

方知识产权的情形，其服务成果的所有权由甲方享有。否则，乙方应向甲

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九、违约条款

（一）甲方没有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合同款项的，每延期一日，甲方应按

照逾期支付金额的 0.03 %承担违约责任。延期达到 30 日，乙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甲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

金不足以赔偿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三）乙方逾期提供服务成果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

的 0.03 %承担违约责任。延期达到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拒付延期

部分的相应服务款项，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四）乙方交付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或其服务成果存在侵权行为的，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

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五）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证明、

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5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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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

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十、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

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 3 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

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采用下列第（二）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

十二、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 肆 份，采购单位、中标（成交）供应商各执 贰 份。合

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十三、合同附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1、服务清单

2、乙方出具的报价单（函）

3、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及中标（成交）通知书

4、甲方招标（磋商、谈判）文件

5、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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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十四、双方约定的其他事宜

无 。

十五、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

分。

十六、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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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与内蒙古新讯科技有限公司信息化

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合同》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名称：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名称：内蒙古新讯科技有限公司（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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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服务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服务要求

1、考点服务器要求

1
内蒙古自

治区中小

学教师资

格考试

（面试）

设备租赁

及保障服

务

CPU:2 颗，单颗 CPU14 核,主频 2.4GHz；

2 内存：DDR4，容量 64GB；

3 硬盘：采用固态硬盘（SSD），容量 500GB；

4 网络：千兆电口 2个；

5
预装操作系统及常用软件，并对面试考试所需的基础支撑软件提供

技术支持，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6 每个考点提供 2台服务器，一主一备。

7
根据现场部署情况，提供其它保证正常使用的配套设备，如管理电

脑、显示器、鼠标、键盘、USB 外接高清摄像头、打印机等。

2、面试室设备要求

1

内蒙古自

治区中小

学教师资

格考试

（面试）

设备租赁

及保障服

务

CPU:配置 Intel i5 或其它同等配置 CPU；

2 内存：8GB；

3 硬盘：容量 240GB，建议使用固态硬盘（SSD）；

4 屏幕尺寸：14 英寸；

5
预装操作系统及常用软件；并对面试考试所需的基础支撑软件提供

技术支持，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6 每个面试室提供 3台电脑，并在每个考点配备一定数量的备机；

7
配备面试室电脑对应外设设备，鼠标、键盘等，保证电脑的正常使

用。

8 面试室使用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保证每个考点设备的统一。

9
根据面试室部署情况，提供其它保证正常使用的配套设备，如电源

插板、网络交换机、网络跳线等。

3、抽题室设备要求

1 内蒙古自

治区中小

一、电脑

2 CPU:配置 Intel i5 或其它同等配置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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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资

格考试

（面试）

设备租赁

及保障服

务

3
内存：8GB；

硬盘：容量 240GB，建议使用固态硬盘（SSD）；

4
屏幕尺寸：14 英寸；通过双屏幕显示，保证抽题过程中考官和考

生能够同时看到抽题内容及进度。

5

预装操作系统及常用软件；并对面试考试所需的基础支撑软件提供

技术支持，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配备抽题室电脑对应外设设备，鼠标、键盘等，保证电脑的正常使

用。

6 抽题室使用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保证每个考点设备的统一。

7
二、彩色打印机

功能：支持彩色打印；

8 打印幅面：A4；

9 提供耗材，如硒鼓、A4 纸等，满足考试期间使用；

10 三、黑白打印机

11 功能：支持黑白打印；

12 打印幅面：A4；

13 提供耗材，如硒鼓、A4 纸等，满足考试期间使用；

14 四、条码枪

15 支持条形码扫描；

16 五、其它要求

17
每个考点抽题室设备配置数量以每次考试实际数量为准。并在每个

考点提供一定数量得备品。

18
根据抽题室部署情况，提供其它保证正常使用的配套设备，如电源

插板、网络交换机、网络跳线等等。

4、安装调试与组网要求

1

内蒙古自

治区中小

学教师资

格考试

负责考点网络环境的规划、搭建，每个考点单独组建局域网，要求

百兆到桌面，保障网络通畅，所需网络交换机、网线、电源插

板、高清摄像头等设备及耗材均由投标人提供。。

2 所有设备联网，并进行测试，保证每台电脑均能访问面试系统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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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

设备租赁

及保障服

务

前做好测试；

3

考试前 24小时内完成所需电脑、服务器及外设配套设备的安装部

署，配合完成面试相关软件的安装调试；并完成全流程测试及

系统联调。并提供联调测试工作报告。

5、考试保障

1 内蒙古自

治区中小

学教师资

格考试

（面试）

设备租赁

及保障服

务

服务全自治区 7个考区、15 个考点，每年提供 2次考试保障；

2
每次考试提供满足考试需求的设备，并派驻技术团队保障，包含设

备部署、调试、运维及应急响应人员；

3
考试期间实行驻场保障，每个考点派驻 2名技术服务人员，故障响

应时间 15 分钟，服务人员应熟练掌握计算机及网络基础知识；

4 每个考区派驻 1名项目经理，负责该考区的面试工作协调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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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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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

委托方（甲方）：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

受托方（乙方）：内蒙古新讯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参与本合同所约定开展的信息化服务-内蒙古自治区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设备租赁及保障服务，因该项目涉及工作机密，

乙方必须承担如下保密责任和义务：

一、 保密内容与范围

（一）乙方应承担保密义务的内容与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1.甲方提供的资料、信息；

2.服务中生成的数据和记录；

3.依据上述信息做出的分析与专业判断；

4.甲方的经营信息、技术资源、设备资源、人力资源等信息；

5.双方洽谈的情况、签署的任何文件，包括合同、合同、授权书、申

请书、方案、报告等文件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

6. 其他与项目有关的保密信息。

（二）甲方应承担保密义务的内容与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1.乙方提供的资料、信息；

2.乙方的经营信息、技术资源、设备资源、人力资源等信息；

3.双方洽谈的情况、签署的任何文件，包括合同、合同、授权书、申

请书、方案、报告等文件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

4.其他与项目有关的保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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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密义务

1.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在双方合作目的之外使用或向第

三方透露对方的任何保密信息，不管这些保密信息是口头的或是书面的，

还是以磁盘、胶片或电子邮件等电子形式存在的。

2.双方不得刺探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包括利用计算机进行检索、

浏览、复制等）获取与本职工作或本身业务无关的对方关于该项目的保密

信息，与对方人员进行的交流，仅限于合作项目有关的内容。

三、保密期限

甲、乙双方确认，双方的保密义务自本合同签订时开始，承担无限期

保密，直到对方宣布解密或者秘密信息实际上已经公开。

四、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违反上述条款，另一方有权根据违反的程度以及造成的损害

采取以下措施：

1.终止双方的合作；

2.要求赔偿因失密造成的损失。

在采取上述措施之前，一方将给予违约的另一方合理的在先通知。

五、争议的解决办法

1.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争议发生后，在对争议进行诉讼时，除争议事项外，双方应继续行

使各自在本合同项下的其他权利，并应继续履行各自在本合同项下的其他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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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1.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变更或增减，须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书面文

件，该书面文件及其他附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2.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内蒙古自治区教育

考试院

乙方（盖章）：内蒙古新讯科技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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